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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尚諭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6524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1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任字第11305057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1.pdf、
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2.pdf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3.ods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4.odt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5.pdf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6.pdf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7.pdf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8.pdf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9.pdf、
4904239_11305057800_1_4904239_11305057800_10.pdf)

主旨：函轉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

要點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

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3年1月30日院授人組字第1132000034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因應政府業務多元繁雜，須進用臨時人員協助機關辦理未

涉及公權力行使業務，且與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有別，為

避免誤解並使名實相符，爰修正名稱為「約用人員」。又

部分主管機關囿於96年度未編列臨時人員酬金科目，致無

法進用臨時人員協助業務推動，或有部分主管機關長期未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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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情形，為回應外界對於政府人力持續合理精實之期

待，並解決上開困境，爰修正旨揭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，

增加行政院得彈性調配各主管機關進用人數上限之規定。

另配合現行法令規定，並適度簡化人員審核作業及鬆綁迴

避任用規定，修正第2點、第7點及第11點規定。

三、本次僅涉及臨時人員名稱修正，至其身分屬性、契約性

質、勞動條件及權益義務均未變動，考量修正期程適逢年

度初始，機關多已與擬進用人員完成締約，為減輕重新簽

約等行政作業負擔，爰本要點修正後，如不影響機關與勞

工原簽訂勞動契約之效力，且對於勞動契約確無影響者，

機關與該等勞工得繼續沿用原有勞動契約，至業經勞動主

管機關核備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，則應適時修正並送主管

機關核備。

四、行政院訂旨揭要點修正後，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是類人員

職稱將另行配合檢討，如有檢討修正，再另行函知，並於

未修訂前原身分屬性、契約性質、勞動條件及權益義務均

無異動。

五、檢送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

要點」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行政暨研考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
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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